上海市计算机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登记注册申请表

                                                                登记流水号: 
	姓

名
	
	性

别
	
	健康  

状况
	
	政治

面貌
	
	身份证/军官证号/护照号
	
	照片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最高学历


	
	所学专业
	
	

	
	
	学    位
	
	
	
	

	毕业时间
	
	工作年限
	
	专业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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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性质
	
	现从事专业
	
	现任

职称
	
	取得时间
	
	级别
	
	

	
	
	
	
	
	
	现任
职务
	
	
	
	
	
	★特殊身份者请另作说明

	获　　证

专业类别
	
	级别
	
	资格

名称
	
	证书

编号
	
	颁证机构
	

	
	
	
	
	
	
	
	
	颁证日期
	

	户籍地址
	
	邮编
	
	居住证号
	

	居住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其它

方式
	

	
	
	
	
	
	
	
	

	非首次登记者填写

	历次证书登记注册情况
	曾登记资格证书名称
	级别
	登记日期
	准予注册号
	登记机构名称

	
	
	
	
	
	

	
	
	
	
	
	

	
	
	
	
	
	

	
	
	
	
	
	

	
	
	
	
	
	

	

	参加继续教育情况(附证明件)
	继续教育内容
	起止日期
	方式
	学时
	机构名称

	
	
	
	
	
	

	
	
	
	
	
	

	
	
	
	
	
	

	
	
	
	
	
	

	
	
	
	
	
	

	
	
	
	
	
	

	参加社会团体情况
	何时何地加入何协会(学会)
	担任何职

	
	
	

	
	
	

	受奖/处罚情况
	何时何地受奖名称
	何时何地处罚记录

	
	
	

	
	
	

	所在单位(学校)考核结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需说明问题也可另附页)
	

	申请人签名：   (申请人签名表示以上内容真实可靠)               　　 年    月    日 

	受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上海市计算机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登记管理办公室印制                                                    (附:将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在表格背面)


计算机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登记注册填表说明

《上海市计算机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登记注册申请表》填写说明如下：

1、 申请表中的内容，除单位意见及登记流水号外均由申请人填写。申请人应如实填写各项内容。

2、 身份证/军官证号/护照号：　申请人员应准确填写本人身份证号。军人填写军官证号, 海外人员填写护照号。 
3、健康状况： 可写一般、良好、健康等。

4、政治面貌： 可写：1、中共党员 2、共青团员 3、群众  4、民主党派(具体名称)。

5、最高学历： 可写：1、**研究生　2、大学本科　3、大专　4、高职　5、高中

6、中专技校　 7、特殊情况附页说明(双学位等)。非国内学校毕业者还应提供学历复印件，并咨询该学历是否在国家认可的范围内)。

6、学位：　　可写***学士、***硕士、***博士等  

7、所学专业：指与本人最高学历对应的专业，对于高中学历者此项不填。

8、工作年限：指本人的工龄。

9、专业年限：指本人从事登记专业的工作年数，中间间断的可累计。

10、单位性质：可写机关、事业、国企、民营、合资、其他。
11、现从事专业：指本人现在从事专业岗位。

12、现任职称/职务： “职称”指本人现任的专业技术职务，例如可写： 1、教授级高工  2、高级工程师3、工程师  4、助理工程师  5、技术员 。

  “职务”指本人现任的技术岗位上职务，例如可写：主任、经理、科长、助理、主管等。

13、★特殊身份者请另作说明：是指军队、武警、检察、法院等系统内人员除了以常规的专业技术和行政职务名称反映其身份外，还有系统内定的相关职务等级。

如军人、武警有军衔、警衔等级，“军衔”─例如可写：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等。“文职级别”─文职人员也有自己的相应级别。

检察管法官有法务职称等级，级别。

所以在说明中如实填写，附在备注栏里。

	其它说明
	名称
	级别
	等级

	军衔
	
	
	

	文职
	
	
	

	法务
	
	
	


14、获证专业类别：可写计算机技术与软件

15、（资格）级别：    初、中、高三级。

16、资格名称：要与获证的证书名称一致。

17、工作单位：指本人现在的工作单位。如本人暂无工作单位，填“无”即可，在读生

　　　　　　　填写所在学校的名称。

18、联系电话：可填本人工作单位电话及手机，在校生必须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19、历次证书注册情况：此项由非首次登记注册者填写，需填写虚线框内历次证书登记

　　　　　　　　　　　注册情况。

20、继续教育内容：需按证明件填写继续教育培训课程（或参加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或参加信息技术项目开发研究等）

                  出版的论文，要提供刊物的级别、名称及刊号；

出版的学术专著，要提供出版社的名称、书号、字数；

获奖项目要提供获奖的范围、等级、水平及颁奖机构；

21、方式：    指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方式。如在岗学习、参加远程教育培训、业余培

　　　　　　　训、半脱产或脱产等。

    22、学时：    指参加继续教育的学时。

　　　　　　　　　（1）学员在认定的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培训，其学时数可按培训大纲及课程目录填写；

（2）凡参加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成绩合格者，取得高级证书的可以按参加30学时培训计算，其它按20学时计算；

（3）参加国际、国内、省市级相关专业学术会议，并以主要作者之一撰写的论文选为会议资料者，可分别按参加培训40学时、30学时、20学时培训计算；

（4）署名正式出版的相关专著，可按本人每写1千字折算成3学时计算；

（5）在国际、国内、省级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可分别折算成60学时、40学时、20学时计算；

（6）参加的开发与研究项目，获国家发明奖、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以上，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以上或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以上的负责人，按当年参加培训60学时计算。

项目获省部级科技成果三等奖以上的负责人，按当年参加培训50学时计算。

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以上或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以上的主要参与人；按当年参加培训40学时计算。

项目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以上或新产品奖的主要参与人，按当年参加培训30学时计算。

23、机构名称：凡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填写培训单位名称；参加学术会议的填写会议组织单位名称；论文著作出版的填写出版社名称。

   24、单位（学校）考核结果：  指持证者的表现。可填写称职、良好、优秀等。

   25、本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可在备注栏或另附页说明。

（1） 如持多张证书者，将获得最高一级资格证书名称填写在表格栏，其它资格证书的名称编号等信息在此填写，并提供实证附表。

（2） ★特殊身份者的补充说明。

（3） 登记时为待业状态，需说明待业起始时间。

